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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、深圳、阳江市卫生计生委（局），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

院，省妇幼保健院： 

为保障母婴安全，进一步降低乙肝母婴传播率，在全省实施

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项目的基础上，决定在广州市从化

区、深圳市宝安区、阳江市阳东区开展以“乙肝母婴零传播”为目

标的综合干预试点工作。工作要求如下：  

一、建立分工明确的多部门协作机制 

试点地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协调工作，在实施消

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项目的基础上，建立妇幼健康服务机

构、助产机构、基层医疗机构、疾控机构、妊娠期乙肝定点治疗

机构的协作机制，开展以“乙肝母婴零传播”为目标的综合干预试

点工作。 

试点区的县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承担本辖区预防艾滋病、梅

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的技术指导与服务，承担信息管理、物资

统筹、培训与质量控制等日常项目管理工作。各级各类助产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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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主动在孕产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中向

孕产妇及其婴儿提供相关检测与咨询服务，负责上报相关信息资

料，不具备干预条件的及时转介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本

辖区乙肝疫苗持续供应、乙肝疫情监测、乙肝疫苗接种管理。县

级人民医院感染科（或各地指定其他具备条件的医疗保健机构）

应照规范做好乙肝感染孕妇的抗病毒治疗和监测随访工作，并定

期与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沟通，及时反馈干预治疗随访信息。 

二、进一步整合综合干预技术服务。 

将妊娠期抗病毒治疗干预措施整合到消除乙肝母婴传播的

技术服务路径。试点地区各级助产机构按照孕产期保健规范对门

诊初次产检的孕妇，筛查艾滋病、梅毒、乙肝（乙肝两对半），并

对 HBsAg 阳性的孕妇按照高危妊娠分级的紫色由专科专人进行

管理，进行 HBV DNA定量检测。对 HBVDNA载量大于 2×10
6
 IU

／ml 或 HBeAg 阳性的孕妇开展健康教育，并转介到具备治疗条

件的定点医疗保健机构，在充分沟通和知情同意的情况下，于妊

娠 24～28 周进行抗病毒治疗。助产机构对乙肝暴露新生儿提供乙

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首针接种，并对乙肝暴露婴儿父母进行

书面告知，指导其完成乙型肝炎全程免疫接种后 1-6 个月到定点

医疗保健机构进行乙肝病毒感染血清学标志物（两对半）检测，

了解免疫应答和乙肝母婴阻断情况。预防接种门诊配合做好婴儿

乙型肝炎免疫接种效果评价工作。 

三、加强省级技术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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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委将组织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团队加强对试点地区的预

防乙肝母婴传播的干预技术培训和支持，指导试点县（市、区）

尽快建立和完善乙肝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干预服务流程，提供

全程规范化综合干预服务。各试点要以此为契机，加强辖区产科、

感染科/肝病科、预防接种门诊等相关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，及时

更新乙肝孕妇管理观念，落实预防乙肝母婴传播的综合策略，建

立标准化的乙肝母婴阻断临床管理流程，完善乙肝孕妇的就诊服

务流程，树立从医学、社会和心理学等提供全方位关怀和支持的

服务理念。 

    四、创新信息管理水平。 

    试点地区不仅要通过传染病报告系统、预防母婴传播系统对

乙肝感染孕妇进行登记报告，还可以利用移动医疗工具对患者加

强随访服务。省妇幼保健院会同南方医院等专家团队将指导试点

地区按照统一的随访方案对乙肝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婴儿进行随

访，研究预防母婴传播各项措施的效果，总结更深入的循证医学

证据，为下一步出台的综合干预策略提供依据。 

    五、加强经费保障。 

试点工作经费纳入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工作经费

统一管理，项目补助资金对阳江市阳东区试点工作予以适当补助，

按照每对母子 100 元的补助标准，统筹用于随访和相关检测，包

括孕妇 HBV DNA 载量检测、婴儿乙肝两对半检测、个案信息登

记、转介相关管理工作等。广州、深圳可结合当地财政情况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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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相应工作经费。试点地区乙肝病毒高载量孕妇抗病毒治疗费

用按照乙肝感染患者医疗服务支付途径解决。 

    六、加强项目管理和评估 

    试点工作项目管理统筹纳入省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

管理之中。2018 年 9 月～12 月，试点地区确定定点治疗医疗机构，

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团队指导试点地区开展项目宣传、人员培

训，印发技术指南和服务流程。2019 年 1 月-2020 年 7 月，进行

阶段总结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改善工作流程；根据婴儿免疫接种

后血清学检测评估阻断效果；完成中期总结，数据分析。2020 年

8 月，南方医院牵头完成项目总结汇报，省妇幼保健院统筹组织

卫生经济学评价，提出长期运行机制的相关建议。 

联系人：省卫生计生委妇幼处：聂辉，联系电话：

020-83134353，电子邮箱：gdswjwfyc@163.com。 

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：刘志华，联系电话：18665000386。 

省妇幼保健院：高爽、汤柳英，联系电话：020-39151605，

电子邮箱：gdsmyzd@163.com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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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 

  抄送：南方医科大学 

  校对：妇幼处  聂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0份） 


